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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5_99_E5_B8_88_E8_c38_52116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188号 1995年12月12日发布实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国

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

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 第三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

管全国教师资格工作。 第二章 教师资格分类与适用 第四条 

教师资格分为： (一)幼儿园教师资格； (二)小学教师资格； (

三)初级中学教师和初级职业学校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

以下统称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四)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五)

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文化课、专业课教

师资格(以下统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六)中等专业学

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以下统称中

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七)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成

人教育的教师资格，按照成人教育的层次，依照上款规定确

定类别。 第五条 取得教师资格的公民，可以在本级及其以下

等级的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担任教师；但是，取得中等

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公民只能在中等专业学校、技

工学校、职业 高级中学或者初级职业学校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与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相互通用。 第

三章 教师资格条件 第六条 教师资格条件依照教师法第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执行，其中“有教育教学能力”应当包括符合国

家规定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身体条件。 第七条 取得教师资



格应当具备的相应学历，依照教师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取得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规定的学历，并应当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第四章 教师资格考试 

第八条 不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的公民，申请获得

教师资格，应当通过国家举办的或者认可的教师资格考试。 

第九条 教师资格考试科目、标准和考试大纲由国务院教育行

政部门审定。 教师资格考试试卷的编制、考务工作和考试成

绩证明的发放，属于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考试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

格考试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属

于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高等学校组

织实施。 第十条 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

职业学校的教师资格考试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考试，每年进行一次。 参加前款所列教师资格考试，考试科

目全部及格的，发给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当年考试不及

格的科目，可以在下一年度补考；经补考仍有一门或者一门

以上科目不及格的，应当重新参加全部考试科目的考试。 第

十一条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根据需要举行。 申请参加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应当学有专长，并有两名相关专业的

教授或者副教授推荐。 第五章 教师资格认定 第十二条 具备

教师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教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公民，可以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认定其教师资格。 第十三条 幼儿园、小

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

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高级中学



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

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

门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

认定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认定。 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高等学校，

负责认定在本校任职的人员和拟聘人员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 在未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高等学校任职的人员和拟聘人员的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按照学校行政隶属关系，由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认定或者由学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